
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公司 2022 年 1-9 月已经发生、正在履行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而

产生的，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；关联交易的价格合理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

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利益的情况；公司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

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无重大不利影响。基于上述情况，公司独立董事一

致同意该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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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___________     ___________      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李荣珍           范永明           祝祥军 

 

 

2022 年 10 月 25 日 


